
新能源面包车采购需求

1.供应商所投车辆应已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

息化部网站发布的车辆产品公告，获得《减免车辆购置税的

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批准。

2.采购产品具体要求：

（1）6 座（含驾驶座）面包车 1 台：

1 车身结构 6 座（含驾驶座）面包车

2 能源类型 纯电动 BEV（以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信息为准）

3 整车质保 ≥3年或 10 万公里

4 电池类型
磷酸铁锂电池或三元锂电池（注：请供应商出具电池系统检测报

告或同等证明材料）

5 电池温度管理系统 标配低温加热及液态冷却（请供应商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6 车身颜色 白色

7 电池充电 具备直流快充及交流慢充接口

8 充电互锁 车辆连接充电枪时，车辆应无法启动及无法行驶

9 车辆悬架结构
应采用独立悬架或非独立悬架，缓冲由不平路面传给车架或车身

的冲击力，并减少由此引起的震动，以保证汽车能平顺地行驶

10 轮毂 应选用钢轮毂或铝合金轮毂，前、后轮胎胎面宽度均应≥215mm

11 安全气囊
所投配置车型应至少具备前排主、副驾安全气囊（注：请供应商

明确所投配置车型所有安全气囊配备）

12 制动 前、后制动器类型均应采用盘式制动



13 电池能量密度（PED）

≥140Wh/kg。（请供应商出具权威机构出具的电池系统能量密度

检测报告，检测报告内容应真实完整并加盖有 CMA 及 CNAS 认证

标识，检测报告中电池规格型号应与整车产品定型检测报告中电

池型号一致。）

14 光源 所投配置车型应采用 LED 光源，标配自动大灯功能

15 三电系统质保 ≥8年或 12 万公里

16 三电系统定期检测
三电系统质保期内，车辆品牌制造商或车辆授权经销商须每半年

免费对车辆三电系统进行一次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

17 车身长宽高 ≥4900mm*1800mm*2000mm

18 安全配置 所投配置车型须具备胎压监测报警，ABS、EBD 等主动安全系统

19 纯电动续航里程 工信部标准≥400km

20 空调 车辆空调采用自动控制方式

21 座椅

所投配置车型主驾座椅应具备前后移动、高低调节及靠背角度调

节功能，请供应商分别明确主驾座椅 3种调节功能所采用的方式

（即：1.手动调节；2.电动调节），副驾座椅应具备前后移动及

靠背角度调节功能，请供应商分别明确副驾座椅 2种调节功能所

采用的方式（即：1.手动调节；2.电动调节）

22 安全设施 所投配置车型须具备驻车雷达及倒车影像

23
车身喷涂及顶部警灯

加装

车辆车身两侧须进行 LOGO 喷涂（企业文化标识+电池识别标识），

其中企业文化标识电子模板由采购人提供；车辆顶部需加装黄色

频闪警灯（符合双流机场入场要求）

24 行车记录仪

车辆应配备行车记录仪，内置行车记录仪或额外加装行车记录仪

均可。如所投配置车型需额外加装行车记录仪，加装的行车记录

仪须满足以下要求：摄像头可夜视，分辨率可达 1080p，支持广

角拍录，显示屏须与车内后视镜绑缚。行车记录仪配备储存卡不

小于 64G，存储时间不少于 14 天。



3.技术需求及服务标准：

（1）所投车型应在工信部公布的《减免车辆购置税的

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中，并符合购置税减免条件；

（2）所投车辆应满足本项目采购需求。

4.报名参与条件：车辆品牌制造商或车辆授权经销商。

5.车辆交付时间及地点：

（1）交付时间：合同签订后 30 天内通过验收并完成车

辆交付；

（2）交付地点：四川省成都市。

6.验收标准：

（1）检查车身：仔细观察车身是否有掉漆和凹痕，确

保车辆外观完好无损。

（2）检查生产日期：查看车辆铭牌上的生产日期，确

保车辆是新车而非二手车。

（3）检查内部：检查车内是否有任何损坏，确保车辆

25 灭火器 随车应配备 1个 4KG 干粉灭火器

26 脚垫与座套 车辆全车座椅需配备易清洁座套，全车铺设全包围脚垫

27 备胎与工具 随车应配备一套备胎及轮胎更换工具（提供清单以便点验）

28 车窗贴膜 全车车窗贴膜（前后挡+侧面车窗）

29 最高限价
18 万元（含税）

供应商所报价格包含上牌费、车船税等费用（不含车辆保险）



内部完好。

（4）检查里程表：新车里程一般在 50 公里以内，确保

车辆是全新的。

（5）检查轮胎和玻璃：确认轮胎和玻璃的生产日期与

车辆铭牌上的生产日期一致。

（6）检查动力电机：动力电机是否是全新的。

（7）检查电池：出具电池生产日期即检验报告。

（8）检查行李箱：检查行李箱里的物品是否齐全，包

括备胎（如配备）、千斤顶、三脚架、换胎工具等。

（9）随车材料检查：购车发票、车辆合格证、三包服

务卡、车辆使用说明、车辆出厂检验单、车辆钥匙（含备用）、

车辆如有选装设备有专门的要求或规定的有关凭证。

（10）提车：验收车辆后，领取车钥匙（随车钥匙不低

于 2 把）。


